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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辦理國有林林產物處分暨伐採查驗作業要點 

修正規定 
 

一、  農業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規範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以

下簡稱管理經營機關）依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以下簡

稱處分規則)及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以下簡稱伐採查驗

規則)，辦理國有林林產物（以下簡稱林產物）處分、伐

採許可及查驗之相關實務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  林產物之採伐，由管理經營機關於每年十月底前，編具次

年度國有林竹木採伐計畫（以下簡稱採伐計畫）三份，送

本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以下簡稱林業保育署)彙編轉陳

本部核定後公告施行。 

    採伐計畫經核定公告後，管理經營機關因有新增採

伐案件或原核定位置、面積、樹種、作業方式等情事，須

調整或變更該採伐計畫時，該機關得視施業需求，編具新

增、調整或變更採伐計畫三份，送林業保育署轉陳本部核

定後公告次期計畫施行。上開採伐案件經林業保育署受

理後，採隨到隨辦方式處理。 

    採伐計畫調整、變更之林木材積或竹枝之總數量，除

經本部同意者外，不得超過該管理經營機關原核定採伐

計畫總數量。 

    管理經營機關以專案核准採取處分林產物時，除有

處分規則第十四條第三項所列例外情形者外，原則無須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三、  管理經營機關應於每年三月底前，將上一年度採伐計畫

實施情形，填具國有林採伐計畫實績表(格式如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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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份，送林業保育署彙辦備查。 

四、  材積調查之方式及適用對象如下： 

(一) 每木調查： 

1. 天然針葉樹及天然闊葉樹林木。 

2. 擇伐林木。 

3. 具標售價值之造林疏伐木。 

4. 作業障礙木及作業所需附帶用材。 

5. 被害木。 

(二) 取樣調查：造林木。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胸高直徑未滿十公分或前項第二

款胸高直徑未滿六公分之林木，無須施行材積調查。 

    管理經營機關辦理第一項第二款材積調查，除天災

等不可抗力因素外，應於四十五日內辦理完竣。 

五、  每木調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立木材積之計算公式： 

1. 杉木、柳杉、琉球松、臺灣二葉松、相思樹、樟

楠類及櫧櫟類等樹種，依立木材積表所定立木材

積求積式（如附表二）計算。 

2. 前目所定樹種以外之一般樹種，其立木材積為胸

高直徑之平方乘以零點七九乘以樹高乘以形數。 

(二) 材種區分基準： 

1. 天然生闊葉樹胸高直徑二十二公分以上或闊葉樹

造林木胸高直徑十六公分以上者以用材計算，其

餘以枝梢材、薪材或工業原料材計算。 

2. 有特殊用途之林木或針葉樹、闊葉樹之貴重木，

以用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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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立木材積形數基準（如附表三），未列入立木材積

表之樹種，其立木材積形數定為零點四五或以實際

測定之。 

(四) 直徑測定基準： 

1. 立木之直徑以胸高直徑為測定標準。 

2. 胸高直徑定為立木離地面（坡地以上坡處為準）

一點三公尺處之樹幹連皮直徑。 

3. 胸高以下之分歧木，各以獨立木測定其直徑。 

4. 胸高點不正圓之立木，應以其長短兩徑之平均數

為直徑，如胸高點有枝節瘤或腐朽者，應以緊接

枝節瘤或腐朽上下兩端直徑之平均數為直徑。 

(五) 樹高測定基準： 

1. 樹高以自地面（坡地以上坡處為準）至林木主幹

梢端之高度為測定基準。 

2. 各胸徑級平均樹高，應以測高器抽樣測定各胸徑

級之樹高樣木，製成樹高曲線推算之。 

3. 每木調查時，每十五株應利用測高器實測一株林

木樹高，或砍伐樣木實測樹高比較，以推估樹高。 

    前項每木調查後，應在林木根株易見部分加蓋查驗

印，林木胸徑未達二十公分者得分級別統一編號。但皆伐

造林木及殘材調查，可免加蓋查驗印及編號。 

六、  取樣調查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得視林地狀況採系統取樣或分層取樣方式辦理。 

(二) 採系統取樣者，樣區之設定應平均分布於處分區域

內，依一定方向及適當距離作有系統之排定。處分

區域總面積零點五公頃以下者取一樣區，超過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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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頃至一公頃以下者，取二樣區；餘以此類推。 

(三) 採分層取樣者，於處分區域內先以航照圖判釋，依

樹種、林齡、造林木密度等條件將均質之林分予以

分層，並計算分層面積，各分層取具代表性之標準

地樣區，分層面積四公頃以下者取一樣區，超過四

公頃至八公頃以下者，取二樣區，以此類推。 

(四) 每一樣區面積至少為零點零五公頃，樣區內林木依

前點規定進行每木調查。 

七、  用材及薪材等利用材積與立木材積之換算比率(以下簡

稱利用率)依下列規定計算，必要時得就樣區內林木實際

調查計算之： 

(一) 天然闊葉樹由立木造圓材(山地造材)者：利用率為

百分之六十七。 

(二) 天然針葉樹由立木造圓材（山地造材）者：利用率

一級木為百分之七十四，二級木為百分之七十二。 

(三) 薪材：利用率為百分之一百。 

(四) 空洞腐朽木材，按實際情形查定。 

(五) 造林木用材：利用率為百分之七十。 

(六) 枝梢材供作工業原料利用率：天然闊葉樹為百分之

二十三，天然針葉樹一級木為百分之八、二級木為

百分之十。但造林木、柳杉、杉木、松類、柚木或泡

桐等，其枝梢材不搬出利用者免計列外，其餘以百

分之二十為原則。 

八、  竹林之調查以枝數為準，除叢生竹類應全林調查叢數及

每叢之平均枝數外，得依第六點第二款規定，採用系統取

樣調查方式，每一樣區之面積至少為零點零一公頃，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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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面積小於五公頃至少取十個樣區，超過五公頃以上

至二十公頃至少取二十個樣區，超過二十公頃則每增加

二公頃多取一個樣區，以此類推。 

    但前項竹林林相單純且均勻者，其調查得改依第六

點第三項規定，採用分層取樣調查方式辦理。 

九、  材積、面積調查之計算單位規定如下： 

(一) 直徑以公分為單位，其級距為二公分，未滿二公分

者不計。 

(二) 樹高以公尺為單位，未滿一公尺者不計。但圓材之

長度應計至小數第一位。 

(三) 材積以立方公尺為單位，如以重量計算者以公噸為

單位；均計至小數第二位。 

(四) 竹以枝為單位，計至整數。竹徑圍以公分為單位，

其級距為一公分，未滿一公分不計。 

(五) 薪材、工業原料材調查應按重量計算並以公噸為單

位，計至小數第二位。 

(六) 面積調查以公頃為單位，計至小數第二位。 

十、  標售竹木，應依採伐計畫，並就供需情形，分期辦理。 

十一、  林產物主產物之標售，以郵遞或專人送達指定地點之通

信投標方式為之。 

十二、  國有林林產物依法許可或專案核准採取者，始得由管理

經營機關辦理林產物之標售處分。 

十三、  管理經營機關標售林產物時，應連同下列文件一併公告： 

(一) 招標公告及投標須知稿件。 

(二) 林產物採運(搬運)契約草案。 

(三) 處分區域實測圖及境界木位置圖，勿須伐採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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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木場(堆置)位置圖替代。 

(四) 材積調查表或數量表。 

(五) 其他必要文件。 

    前項第一款招標公告及投標須知稿件內容應載明

下列事項： 

(一) 標售林產物之位置、面積、材積、樹種、材種、作

業方式、採運期限。 

(二) 投標及開標之日期、地點。 

(三) 其他與標售有關之事項。 

十四、  管理經營機關辦理林產物標售處分時，應於開標日前十

四日公告招標內容，並同時通知各直轄市、縣（市）木

材商業同業公會或林產相關公(協)會。必要時，上開公

告及通知期日得予縮短。 

    同一招標內容，管理經營機關辦理第二次以上之

標售處分時，公告及通知期日得縮短為七日。 

    前二項公告及通知方式，原則採書面形式辦理外，

亦得因地制宜採無紙化或減紙化方式替代。 

    管理經營機關為辦理標售取得投標人個人資料，

除因開標時當場宣佈或為公告標售結果公開得標金額

外，對投標人之投標金額及個人資料等相關資訊，依政

府資訊公開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保密及處理。 

十五、  林產物單價或總價計算至新臺幣元為止，元以下四捨五

入。 

十六、  管理經營機關應於決標後，依處分規則第二十二條規定

辦理核發採取許可證或搬運許可證之相關事宜。 

    非本部所屬管理經營機關，於決標後通知採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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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價金及收取價款後，由該管管理經營機關洽當地林

業保育署地區分署協助核發採取(搬運)許可證。 

十七、  專案核准採取之林產物申請書，經管理經營機關依處分

規則第七條、第十七條規定，受理後並派員實地調查處

分位置、面積、樹種、材積、生產條件等，並擬具可否

准予採取及其理由後，除第二項情形外，送林業保育署

核定。 

    有下列專案核准採取林產物情形之一者，由管理

經營機關依分層負責權限核處： 

(一) 林產物副產物。 

(二) 為森林經營管理必要以工資單價集運殘留竹木、

風倒竹木、病蟲害竹木、枯死竹木及漂流木。 

(三) 依據災害防救法採取影響人民生命財產安全之危

木。 

(四) 管理經營機關經營林業自用或林業試驗研究自用。 

(五) 障礙木。 

    前項非本部所轄管理經營機關，須送該管上級機

關核處。 

十八、  管理經營機關辦理林產物標售或專案核准採取前，將營

林設施之指定地點、種類、規格、數量、設施日期及有

關條件，列入林產物採運契約及投標須知內，並應於採

運契約內約定。 

    採取人於指定期限內完成設施後填具完工報告單，

報請管理經營機關派員會同採取人依林產物採運契約

之規定驗收；驗收結果發現實際設施與原約定設施不符

時，應依所定之採運契約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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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營林設施經檢驗合格後，依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第二

十四條規定管理。由管理經營機關收回之營林設施，應

依財產管理相關規定管理。 

二十、  管理經營機關啟用林產物之查驗印前，應將啟用日期、

拓具印模報請林業保育署備查；使用查驗印時，並應備

置登記簿將使用情形隨時登記之。 

二十一、  林產物查驗適用之標準規格，主產物應依中華民國國

家標準「木業」之相關規定，副產物應依其種類適用

各該種類之單位規格。 

    管理經營機關於接獲採取人之放行查驗申請，

應指派查驗人員於十日內辦理完竣，必要時得予延長。 

二十二、  用材、廢材及薪材(枝梢材)之規格區分如下： 

(一) 天然木材種： 

1. 普通原木：針、闊葉樹各級木末徑二十公分以

上，材長二公尺以上者。 

2. 短尺原木：針、闊葉樹各級木末徑在二十公分

以上，材長未滿二公尺者。 

3. 小徑原木：針、闊葉樹各級木末徑未滿二十公

分，材長二公尺以上者。 

4. 薪材(枝梢材)：針、闊葉樹各級木末徑未滿二

十公分，材長未滿二公尺者。 

(二) 造林木材種： 

1. 大原木：針、闊葉樹各級木末徑在三十公分以

上者。 

2. 中原木：針、闊葉樹各級木末徑在十四公分以

上，未滿三十公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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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原木：針、闊葉樹各級木末徑在六公分以上，

未滿十四公分者。 

4. 薪材（枝梢材）：針、闊葉樹各級木末徑未滿

六公分者。 

(三) 廢材：針葉樹各級木腐朽、幹空率百分之七十以

上或有償藕朽率百分之八十以上者。 

(四) 下列木材得視為枝梢材： 

1. 各樹種因破缺或畸形，致無法造材之殘缺材。 

2. 闊葉樹二、三級短尺原木，貫通腐朽、幹空率

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且外圍邊皮材厚度在十

二公分以下，或不含根張彎曲材之內曲最大

弦高對末徑比，超過百分之一百者。 

    針、闊葉樹一級木不得列入工業原料材處理，枝

梢材規格合於用材標準者，應列入用材處理。 

二十三、  林產物採取人使用有關林產物採取之印章或記號，管

理經營機關應辦理登記，並查核有無依森林法第四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申報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案。 

二十四、  林產物採取時，管理經營機關應指派專人實地巡視，

監督採取，並將辦理情形連同有關文件作成紀錄備查；

發現有違反規定情事時，應即依法辦理。 

二十五、  管理經營機關林產物採取跡地之檢查，由該管理經營

機關自行辦理。非本部所屬國有林管理經營機關採伐

跡地之檢查報告，函送原核發採取(搬運)許可證之機

關備查。 

二十六、  檢查站檢查林產物，應將檢查情形作成紀錄並報管理

經營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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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採取人使用未經登記之印章或記號、不停車受檢或搬

運未經查驗放行之林產物，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第

二十條辦理。 

二十八、  管理經營機關備置林產物處分登記簿，將經辦處分情

形隨時登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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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附表一 伐木及竹林處分實績表 

伐     木     處     分    實     績       表 

作業計畫別：             （中華民國               年度） 機關名稱   編具 

字號 
事業區

或鄉鎮 
作業級 

林/小班 

（地段、號） 
作業別 

面積 

（公頃） 
樹種 

材積（立方公尺） 價金

（元） 

承採人 

牌號 

負責人 

姓名 
摘要 

合計 用材 薪炭材 

                          原伐木計畫總數量 

                          面積： 

                          材積： 

                          實際處分數量 

                          面積： 

                          材積： 

                          面積執行百分比： 

                          材積執行百分比： 

                          其增減＜相差＞原

因                           

                          

填表人  複核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備註：請依國有林直營、標售或專案核准採取(受年度採伐計畫限制者)處分之實施情形，分別填具本實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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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林     處     分    實     績       表 

作業計畫別：             （中華民國               年度） 機關名稱   編具 

字號 
事業區

或鄉鎮 
作業級 

林/小班 

（地段、號） 
作業別 

面積 

（公頃） 
竹種 

數量（支） 價金

（元） 

承採人 

牌號 

負責人 

姓名 
摘要 

合計 用材 薪炭材 

                          原伐木計畫總數量 

                          面積： 

                          數量(支)： 

                          實際處分數量 

                          面積： 

                          數量(支)： 

                          面積執行百分比： 

                          數量執行百分比： 

                          其增減＜相差＞原

因                           

                          

填表人  複核人    單位主管   機關首長  

 

備註：請依國有林直營、標售或專案核准採取(受年度採伐計畫限制者)處分之實施情形，分別填具本實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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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表二 臺灣林產處分調查用立木材積表之材積式 

樹種 材積式 (部分公式經指數轉換) 適用範圍 

杉木 V =零．零零零零八四四 ×D一.六七九零
 ×H 一.零六五五

 D =十～四十公分；H =七～二十七公尺 

柳杉 V =零．零零零零九零二 ×D一.九八八六
 ×H 零.六三七九

 D =六～七十公分；H =五～二十七公尺 

琉球松 V =零．零零零零五零二 ×D一.六六二八
 ×H 一.四五一一二

 D =六～四十二公分；H =四～二十五公尺 

臺灣二葉松 V =零．零零零零六二五 ×D一.七七九二四
 ×H 一.零五八六六

 D =六～七十公分；H =五～三十二公尺 

相思樹 V = 零．零零零零四四六 ×D一.五三五七三
 ×H 一.五零六五七

 D =六～三十五公分；H=四～二十七公尺 

樟楠類 
V = 零.四七八三八七 – 零.零一八零四六 × D – 零.

零六二零六八 × H + 零.零零零一六八 × D二+ 零.零零二九

八二0.002982×D×H 

D =二十二～一百二十公分；H =十一～三十

公尺 

櫧櫟類 V =零．零零零零八六三 ×D一.八七四二
 ×H 零.八六七一

 D =十四～一百二十公分；H =十二～三十公

尺 

註：V 為立木材積(立方公尺)，D 為胸高直徑(公分)，H 為樹高(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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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表三 臺灣林產處分調查用立木材積表之形數基準 

樹種 針一級木 針二級木 闊葉樹木 平均形數 

形數 零點四零～零點五零 零點四零～零點五五 零點四零～零點五三 零點四五 

註：處分材積調查如因故不能引用特定樹種之「立木材積表」而平均形數(零點四五)又不足以表示真實

狀況時，可根據樹種、樹徑、樹高、立地等條件，選定一形數(零點四五上下)或抽樣測定該伐區形

數，以獲得較正確之處分材積。 


